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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機關 連江縣衛生局 

依據 「長照十年計畫2.0-強化照顧管理人力資源」計畫之照顧管理人員職缺 

職稱等級 

、薪資 

依據衛生福利部「離島地區各縣(市)政府照顧管理人員支給報酬標準表」辦理。 

聘用照管督導：七等級 3階 360薪點，薪資 58,356 元。另享休假補助 

工作地點 連江縣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需求名額 
聘用照管督導：擇優錄取正取1名，備取1名(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日起6個月內)。 

 

 

 

 

 

 

 

 

 
甄選資格 

一、一般條件 
（一）中華民國國民、未取得外國國籍。 

（二）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第 28 條各款情事之一者。 

（三）所畢業之學校為國內外專科或大學並經教育部採認者。 

（四）具有機車、汽車駕照。 

（五）熟諳電腦文書（PPT、Word、Excel）、行政處理者尤佳。 

（六）應完成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長照共同訓練課程。

二、進用資格以下擇一 

（一）擔任照顧管理專員工作滿二年以上者。 
（二）大學以上（含）畢業取得社會工作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醫師、營養師、藥師、公共衛生師、心理師，且具四年以上相關照護（顧） 

工作經驗，或前述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相關專業研究所畢業，且具二年以

上相關照護（顧）工作經驗者。 

（三）專科畢業具上述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證書者，且具五年以上相關照護（顧） 

工作經驗。 

 

 

 

 

 

 

 

 

 

 
工作職掌 

一、長照需要評估： 
（一） 審核長照需要評估之內容與結果（等級）及評估結果通知書內容。 

（二） 規劃、監測與督導長照需要評估之作業流程及其品質（含時效），定期檢討及

推動改善措施。 

（三） 受理評估等級疑義（申訴再評）事件。

二、長照服務連結： 

（一） 定期監測轄區照顧管理專員派案之妥適性。 

（二） 監測與督導照顧管理專員審核單位照顧計畫之執行情形（含審查意見、審查

時效）與品質。 

（三） 督導照顧管理專員對掌握在地長照相關資源網絡之執行情形。 
（四） 調處照顧管理專員間之專業疑義，必要時召開會議。 

三、長照個案服務品質管控： 

（一） 規劃及推動照顧管理業務內部稽核控管機制，定期分析執行情形及推動改善措

施。 

（二） 規劃及推動長照個案抽查作業以確認個案照顧需求與服務之一致性，並分析結果

及定期檢討修正。 

（三） 建立前點抽查之異常結果通報（傳送）長照服務提供單位（機構）業管單位之

橫向連結機制。 

（四） 規劃及實施轄區照顧管理專員之督導與考核事宜（含個案研討報告與特殊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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